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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县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026年修订）

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一、机构

建设

（31 分）

1.1 领
导小组

1.1.1 领导小组
成立情况

1.成立局级领导小组得 1分；

2.领导小组名单未更新或不成立不得分。
1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成
立领导小组文件（加盖公
章有效，公文系统需要系
统截图、政府官网截图），

提供 2025 年召开协调会
议的记录。

1.1.2 领导小组
的发挥作用

1.已成立领导小组，能够组织推动教育部门做好贷款管理各项工作，
并能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得 2分；

2.能够组织推动教育部门做好贷款管理有关工作，对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有一定协调作用得 1分；

3.不能有效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不得分。

2分

1.2 机构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名称为学生资助中心，且职责明确得 5分；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名称包含“资助”字样，且职责明确得4分；

3.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名称不包含“资助”字样，且职责明确得3分；

4.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为教育部门内设机构、临时性组织不得分。

5分 B
根据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最
新的成立或变更的文件，

结合系统查看。

1.3 人员 1.县（市、区）辖区人口 50 万以下，核对编制或有专职工作人员 3-4
名，一年以上无变化，且熟悉助学贷款政策、业务操作和系统管理得

5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
教育局人事调动手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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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4 分，每减少一个人扣 1分；

2.县（市、区）辖区人口 50-90 万以上，核对编制或有专职工作人员
4-5 名，熟悉助学贷款政策、业务操作和系统管理得 4分，每减少一
个人扣 1分；

3.县（市、区）辖区人口 90 万以上，核对编制或有专职工作人员 5-6
名，熟悉助学贷款政策、业务操作和系统管理得 4分，每减少一个人
扣 1分；

4.附加分 1 分。若专职工作人员多于各档次最高人数，每多一人得
0.5 分，最多得 1分。

政审批的工资条或教育局
出具的相关证明结合实地
查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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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一、机构

建设

（31 分）

1.4 办

公条件

1.4.1 办公场所

1.具备独立、满足助学贷款业务要求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大厅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50-90 万人口服务大厅面积 90 平方米以上，50 万人口
以下服务大厅面积 80 平方米以上）得 5分；

2.具备独立、基本满足助学贷款业务要求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大厅面积
在 90 平方米以上（50-90 万人口服务大厅面积 80 平方米以上，50 万
人口以下服务大厅面积 70 平方米以上）得 4分；

3.具备独立、无法满足助学贷款业务要求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大厅面积
在 80 平方米以上（50-90 万人口服务大厅面积 70 平方米以上，50 万
人口以下服务大厅面积 60 平方米以上）得 3分；

4.具备独立、无法满足助学贷款业务要求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大厅面积
在 70 平方米以上（50-90 万人口服务大厅面积 60 平方米以上，50 万
人口以下服务大厅面积 50 平方米以上）得 2分；

5.具备独立、无法满足助学贷款业务要求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大厅面积低于50

平方米（80万人口以下服务大厅面积低于40平方米以上）不得分。

5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办

公大厅照片，结合实地察

看。

1.4.2 办公设备
1.办公设备能满足工作开展需要得 2分；

2.基本满足工作开展需要得 1分。
2分 B

办公桌椅齐全、笔记本电

脑不低于 1 台、台式计算

机每人不低于 1 台、合同

电子化设备、打印机（带

复印、扫描功能）、数码

相机，固定电话等办公设

备。提供有关办公设备明

细、数量和购买时间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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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格及相关图片。

1.4.3

办公

经费

1.4.3.1

办公经费

1.独立财务账户管理得 1分；

2.风险补偿金结余奖励资金未被财政平衡使用得 1分。
2分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被

绩效评价年度安排、拨付

经费的文件和代理费、风

险补偿金结余奖励资金使

用的相关票据、收入支出

明细账目（加盖财务章和

公章复印件）。

1.4.3.2

代理费

1.设立使用台账得 1分；

2.按规定使用代理费得 1分；

3.未全部领取已分配资金扣 2分。

3分

1.4.3.3风

险补偿金

1.设立使用台账得 1分；

2.未全部领取已分配资金扣 2分。
3分

1.5管理制度与岗位职责

1.各项管理制度健全，工作岗位职责明确，能够按制度办事得 3分；

2.管理制度和工作岗位职责基本健全得 2分；

3.没有制定管理制度和工作岗位职责不得分。

3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规

章制度、岗位职责相关材料

（含档案管理制度和岗位

职责）结合实地察看情况。

（完整、清晰、不重复）

二、贷款

管理

（42 分）

2.1 工

作计划

与组织

2.1.1 工作计划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得 1分。 1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

2025 工作总结，2026 年工

作计划。

2.1.2 贷款组织
1.根据教育厅年度工作安排意见，以政府或教育局名义下发转发县级

年度工作安排意见分别得 1分或 0.5 分；
1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加盖

公章的县级工作安排意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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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2.年度工作安排意见中未体现受理预警机制扣 0.5 分。 否含受理预警机制的内容。

2.1.3 应急预案

1.政府制定受理工作应急预案得 2分；

2.教育局制定受理工作应急预案得 1分；

3.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得 1分。

3分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加

盖公章的应急预案文件和

应急预案演练的文字图像

资料。

2.2 需

求摸底

2.2.1 预申请
1.有效开展辖区内高中、中职等学校预申请工作，得 2分；

2.不能有效开展辖区内高中、中职等学校预申请工作，不得分。
2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预

申请工作安排的文件和系

统内预申请数据截图。

二、贷款

管理

（42 分）

2.2.2 需求预测

1.有效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结合当年高考报名情况和本
地实际，摸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底数，贷款需求预测与实际发放相差
不超过 10%得 2 分；

2.能够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贷款需求预测与实际发放在
10%-15%以之间得 1分；

3.不能有效开展辖区内高中、中职等学校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
认定，贷款需求预测与实际发放相差在 15%以上不得分。

2分 A

根据各市、县（市、区）

上报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额度预测表。

2.3.宣

传及诚

信教育

2.3.1 政策宣传
1.制定宣传方案得 2分；

2.一种宣传手段 0.5 分，最多得 1分。
3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的影像材

料和发票单据等材料，日

常管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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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2.3.2 诚信教育

1.制定诚信教育方案得 1分；

2.在受理现场开展诚信教育活动得 1分；

3.开展一次诚信教育活动得 0.5 分，开展教育活动最多得 2分（开展
诚信教育的对象非贷款学生或高中生，不得分）。

4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开

展诚信教育的文字材料和

影像材料。

2.3.3 工作周报
1次不及时报送工作周报扣 0.5 分；

2次及以上不得分。
1分 A

根据上报工作周报的记

录。

2.4借款申请审查与合同

签订

1.贷款申请材料高效准确，合同审批通过率为 100%得 3 分；

2.合同审批通过率每降低 2%扣 0.5 分，不足 2%的按 2%计算；

3.合同审批通过率低于 90%，不得分。

3分 A
根据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合同审查具体情况。

2.5 贷

款回收

2.5.1 贷款回收

1.按时间节点做好还款提醒，及时对逾期学生及家长进行回收，并做

好记录。欠款回收率在 100%以上得 8分；

2.能对违约学生及家长进行回收，欠款回收率在 90% 以上得 4分；

3.能对违约学生及家长进行回收，欠款回收率在 50-90% 之间得 3分；

4.未对逾期学生及家长开展有效回收，欠款回收率在 50%以下得 1分；

5.根据回收佐证材料提供情况得 1-4 分。

8分 A.B

1.系统中直接查看。2.欠

款回收率=追还逾期本息

金额/年初逾期本息金额。

3.如存在恶意拖欠的学

生，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

供详细催收记录和佐证材

料，省中心进行酌情调整。2.5.2 逾期学生

联系记录
业务系统中无逾期学生信息或有逾期学生的联系记录得 3分。 3分 A

2.6 档案管理 1.内部档案分门别类、管理规范、设施齐全得 2分； 2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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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2.内部档案管理整体较为规范，但存在材料缺失的，按缺项逐项扣分：

预申请材料、申贷材料、借款合同、信息变更材料、还款救助材料、

申请汇总表档案，每缺少 1类材料扣 0.5 分，扣完为止；

3.档案日常管理措施存在缺项的，按缺项逐项扣分：借阅登记记录、

销毁审批记录、防火防护措施、防潮防护措施、防鼠防虫措施，每缺

少 1项管理措施扣 0.5 分，扣完为止。

案材料的扫描件（分类储

存照片），专家组对照《县

级资助中心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归档材料清单》，

结合实地检查情况给出分

值。

2.7 生

源地贷

款管理

系统信

息维护

2.7.1 系统数据

提交情况
未及时上报生源地贷款数据扣 1分。 1分 A

根据日常管理记录情况进

行考核。

2.7.2办理合同变更
1.及时、准确的办理合同变更，并做好档案管理及系统录入工作得3分；

2.不能及时、准确办理合同变更手续扣 1分。
3分 系统中直接查看。

2.7.3 毕业确认

1.及时通知做好学生毕业确认工作，确认比例高于 90%得 3 分；

2.确认比例高于 85%,低于 90%得 2 分；

3.确认比例高于 80%,低于 85%得 1 分；

4.确认比例低于 80%不得分。

3分 系统中直接查看。

2.8 结清凭证、非恶意欠

款证明

1.能够根据学生还款具体情况，及时办理结清凭证、非恶意欠款证明，

得 1分；
2分 由省学生资助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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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2 非恶意欠款的学生还清贷款后，能及时办理非恶意欠款证明，得1分。

三、工作

绩效

（27 分）

3.1 风

险控制

3.1.1 逾期率

1.逾期率等于或小于 0.5%得 15 分；

2.逾期率每高于 0.5%，每 0.5 个百分点扣 1分，最多扣 10 分。（四

舍五入到小数点后 1位赋分）。

15

分

A
根据逾期率进行绩效评
价，年度自付利息和到期
本金各占 50%的分值。

3.1.2 风险防控

机制建立情况

1.建立县教育局—乡镇高中—中心校（村小学）教育系统三级联动的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防控管理体系得 2分；

2.有助学专项会议、任务部署，风险防控机制发挥作用得 1分。

3分 B

提供风险防控机制建立的
相关文件（加盖公章有效，
公文系统需要系统截图），
提供召开风险防控协调会
议的记录。

3.2 社

会评价

3.2.1 社会舆情

1.工作出现疏漏，有群众投诉且问题属实，扣 2分；

2.媒体出现负面报道，扣 2分；

3未能及时整改，化解舆情风险扣 4分。

4分 A 由省学生资助中心提供。

3.2.2 被管理部

门通报批评情况

1.教育部、教育厅等部门通报批评一次扣 1分；

2.被省资助中心通报批评一次扣 0.5 分；

3.同一次事件按最高行政级别通报扣分，不重复扣分。

1分 A 由省学生资助中心提供。

3.2.3 咨询投诉

处理机制建立情

1.没有制定咨询投诉处理制度、没有设立专门咨询投诉电话或没有专

人负责值守扣 0.5 分；
1分 B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提供相

关文件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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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次

和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市县区资助中心提供材料

况 2.没有投诉、咨询电话登记及处理记录扣 0.5 分。

3.2.4投诉处理情

况

1.省资助中心登记的投诉（含教育部、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转来的

投诉），属于县级学生资助中心责任的，每有一次投诉扣 1分；

2.不属于县级学生资助中心责任，县级资助中心没有积极响应，每有

一次投诉扣 0.5 分。

3分 A 由省学生资助中心提供。

四、附加

分（3分）

4.1 还款救助
2025 年度每还款救助一名学生，得 0.5 分，最高得 2分。 2分 B

依据县级学生提供的还款

救助票据和报送省中心的

还款救助报表赋分。

4.2 零逾期奖励 2025 年度圆满完成贷款回收工作，贷款逾期率为 0得 1分。 1分 A 系统中直接查看。


